


兰芯（河南）制药有限公司药品生产基地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说明

1 、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我单位开展了药品生产基地项

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的公众参与说明。

（1）2024年 3 月 15 日，我单位委托南阳清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本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2）2024年 3月 22日~2024年 4月 4日，我单位在环评宝网站上公开了本

项目的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3）2024年 7月 2日，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我单位于

2024年 7月 3日在公司网站公开了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

（4）2024年 7月 5日和 7月 9日，我单位通过报纸【南都晨报】进行了信

息公示，并同步在项目周边村庄张贴告示。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按《环境影响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有关规定，现对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公示，欢迎公众积极参与并提出宝贵意见。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药品生产基地项目

选址：南阳官庄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天山路中段 101号

建设单位：兰芯（河南）制药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内容：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100亩，分两期建设，一期占地 53.127

亩，二期预留约 50亩。一期建设占地 53.127亩，总建筑面积 35000平方

米，主要建设：液体制剂车间生产线 1条，原料药车间生产线 2 条，综



合制剂车间包括颗粒剂生产线 1 条，滴眼液生产线 1 条，片剂生产线 1

条，中药提取车间生产线 1条。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兰芯（河南）制药有限公司

联系人：白春雷

电话：15003776232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评单位：南阳清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南阳市宛城区滨河路与信臣路交叉口万正大帝苑南区 1号楼

1单元 1303西户

邮编：473000

联系人：杨显国，13271782111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

29.html公众可以在信息公开后，自行下载公众意见表，以信函、传真、

电子邮件或者按照有关公告要求的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提

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提交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在信息公开后，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按照

有关公告要求的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和环评机构提交书面意见。

本次公告为该项目环评工作的第一次公示，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

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项目首次环境影响公示在环评宝网站上进行，公示时间为 2024年 3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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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2024年 4月 4日。

2.2.2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没有任何单位或个人提出异议。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

《兰芯（河南）制药有限公司药品生产基地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完成，现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

要求，需对该建设项目的环评信息进行公示。现将本项目相关情况向各单位和公

民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要

工程概要：兰芯（河南）制药有限公司拟投资 30000万元，在南阳官庄先进

制造业开发区（原名南阳化工产业集聚区） 天山路中段 101号征地 53.127亩，

建设药品生产基地项目。该项目拟建生产规模为液体制剂 1亿瓶/年，原料药 80

吨/年，固体颗粒制剂 2500万袋/年，片剂 15亿片/年，中药材处理量 2000吨/年。

二、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 兰芯（河南）制药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河南省南阳市北京大道南端

联 系 人：白春雷

联系方式：15003776232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见表的获取方式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在网易 163邮箱中自行下载，（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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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lsslzp@163.com，密码 ct123456)。纸质版报告书可联系建设单位索取。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公众可以在信息公开后，自行下载公众意见表，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

者按照有关公告要求的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

有效的联系方式。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意见的的反馈时间为 2024年 7月 3日~2024年 7月 16日。

公示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项目于2024年7月3日在公司网站上进行了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间为2024

年7月3日~2024年7月16日。



3.2.2 报纸

项目于2024年7月5日和7月9日在南都晨报上进行了两次公示。

7月5日南都晨报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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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南都晨报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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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我单位在孙岗村、宋庄村等进行了公示张贴，公示时间为2024年7月5日~2024

年7月6日。

孙岗村公示

宋庄村公示



3.2.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居民或法人提出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

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因此未开展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

证会等。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4.3 宣传科普情况

无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无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无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我公司按照《办法》要求在报批前公开公众参与说明时，由于报批前公开环

节尚未开始，故不包括本章内容。

7 、其他

我单位已将公众参与说明及相关资料存档备查。

8、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兰芯（河南）制药有

限公司药品生产基地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公众




	公示期间，没有任何单位或个人提出异议。

